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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

中国人保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委托

管理关联交易的临时信息披露报告
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6〕13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

管理委员会令2018年第2号）、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

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等规

定，现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）

与中国人保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人保香港资产）

签署《资产委托管理协议（境外）》（以下简称该协议）关联

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为获取长期稳健的投资收益，本公司与人保香港资产于

2026年5月29日续签了《资产委托管理协议（境外）》，有效

期为2026年5月29日至2029年5月28日。根据该协议，人保香港

资产将向本公司提供委托资产管理服务，本公司将向人保香港

资产支付受托管理费。该协议为统一交易协议，关联交易类型

为服务类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该协议主要约定了委托资产管理过程中本公司与人保香

港资产各自具体的权利与义务、委托资产账户的设置和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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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资产及其交付、委托资产的投资管理、委托资产增减、委

托资产估值、会计核算及单证管理、报告和会议制度、保密、

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等应符合的监管要求和操作惯例等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：中国人保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：提供资产管理和投资顾问服务。具备香港证券

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颁发的第 4 类（就证券提供意见）、第

9 类（提供资产管理）牌照、RQFII（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

资者）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“港股投资顾问”

资格。

注册地：香港中环添美道1号中信大厦10楼1007-09室

注册资本：4001万人民币（5000万港币）

注册资本变化情况：无

与本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：人保香港资产为中国人保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人保资产）的全资子公司，人保

资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人保集团）的全资子公司。人保香港资产为本公司控股股

东人保集团控制的法人。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（一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及履行期限

该协议于2026年5月29日签订，协议双方用印签署生效，

有效期为2026年5月29日至2029年5月28日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exx95frHnx0Bd6vWJBLv4tbp1HUhfI1sM2R6oWFHcdMrYy55ciBknsXGc2ax5p94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exx95frHnx0Bd6vWJBLv4tbp1HUhfI1sM2R6oWFHcdMrYy55ciBknsXGc2ax5p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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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易的定价政策

《资产委托管理协议（境外）》设定了财务收益整体目标、

业务收益目标及业务收益挑战目标，约定固定收益类资产的管

理费率较原协议不变，为1.0‰；权益类资产的管理费率调整

为基础管理费率加阶梯费率的模式。具体为：权益类资产的基

础管理费率为3.0‰；若完成本公司财务收益整体目标，权益

类管理费率为3.5‰；在此基础上，若相关组合同时完成业务

收益目标，权益类管理费率为4.0‰；在此基础上，若相关组

合收益超越业务收益目标500BP以上，权益类管理费率为4.0‰

加超额部分的1.5%，并以4.5‰封顶。该协议采用市场化的定

价方式，委托资产管理费率与其他同等规模保险公司的费率基

本一致，价格公允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根据该协议，预计2026年6月至12月、2027年、2028年、

2029年1月至5月的持续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不超过1000万元、

2400万元、3500万元、2100万元。

该交易事项不适用关联交易金额比例要求。

五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

或决议情况

2026 年 4月 28日，本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了《关

于与人保香港资产续签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

董事会审议。

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2026年 4月29日召开了第二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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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会议，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人保香港资

产续签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》，除 2 名关联董事按照规定

回避表决外，赞成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董事会批准《关

于与人保香港资产续签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》。

该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全体独立董事认为，该议案内部审批程序依法合规，该协

议项下的交易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，该协

议的条款及建议年度上限均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、股

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存在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

权益的情形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、合规性原则，

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。独立董事均投赞成票。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6 月 3 日


